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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廉政月刊 

114 年 6 月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政風室編撰 

本 期 目 錄 

廉政宣導/社會參與

專區 

「2025 FunPark童書星創獎─數位繪本徵選與創
意說故事競賽」、「鴨鴨廉政學堂－行政裁罰守 

規定、倫理規範保平安」動畫短片、「潘朵拉禮
物：犀牛村長的考驗」廉政話劇影片 

防貪指引案例 
教誨師透過通訊軟體洩漏受刑人已提報並通過
假釋審查之應秘密消息 

機密維護宣導 
替羈押毒犯傳話 金門監獄管理員涉洩密遭判刑
10 月 

安全維護宣導 於宿舍內烹煮食物過程中不慎打翻食用油引發
火勢 

消費者保護/ 

反詐騙宣導 
網購防詐小知識 

為鼓勵檢舉貪瀆不法，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 

(一)「現場檢舉」方式：於上班日日間(08:30-17:30)，法務部廉政署各地區調查組均有

值勤人員負責受理民眾現場檢舉事項。 

(二)「電話檢舉」方式：設置「0800」檢舉專線，電話為「0800-286-586」(0800-你爆

料-我爆料)。 

(三)「書面檢舉」方式：檢舉專用郵政信箱為「10099 國史館郵局第 153 號信箱」。 

(四)「傳真檢舉」方式：專線為「02-2381-1234」。 

(五)「網頁填報」方式：請參見法務部廉政署首頁（https://www.aac.moj.gov.tw/）/檢

舉和申請專區/檢舉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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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貪指引案例 

洩密篇 

教誨師透過通訊軟體洩漏受刑人已提報並通過假釋審查之應秘密消息 

案例概述 

某監甲教誨師基於洩漏國防以外應秘密消息之犯意，於 110 年 2 月間

列席假釋審查會議後，將該次會議審議受刑人乙提報假釋之審議結果，於同

日下午 16 時 35 分許，即透過通訊軟體 LINE 傳送：「O。已幫忙。順利」之

訊息予受刑人乙之友人丙，藉此將受刑人乙已提報並通過假釋審查之國防以

外應秘密消息，洩漏予友人丙知悉，而乙亦果於同年 2 月底因縮短刑期假釋

出監。 

甲教誨師上述行為係犯刑法第 132 條第 1 項之公務員洩漏國防以外秘

密罪嫌，刑事責任部分尚在偵辦中，行政責任將俟刑事判決確定後再行議處。 

風險評估 

一、假釋審查會出席委員、工作人員及列席人員，對於會議討論事項、決議

內容、被害人身分及其意見，應確實保密。」是以各監所於假釋審查會

決議函報矯正署核定前，或矯正署核定函知各監所前，假釋審查會議討

論事項、決議內容、被害人身分及其意見均屬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

之消息。 

二、提前洩漏假釋審查會之相關決議內容，致使民眾對於假釋審查會之公平

與客觀性存有質疑，易產生有黑箱作業之嫌疑，進而斲傷機關形象。 

防治措施 

一、為強化假釋審查作業保密作為，防止洩密，確保假釋作業合法、公正、

順利，請假釋審查委 員簽定保密切結書。 

二、於開會前再次提醒假釋審查會出席委員、工作人員及列席人員確實就會

議討論事項、決議內容、被害人身分及其意見，應予保密。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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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替羈押毒犯傳話 金門監獄管理員涉洩密遭判刑 10 月 

中時新聞網 2025/02/22 

    金門監獄1名陳姓管理員涉嫌受因販毒遭羈押的徐男委託，傳遞案件相關訊息予向徐男

買毒的對象，遭金門地方法院依公務員洩漏國防以外秘密罪，判處陳男有期徒刑10月。此案

已上訴。 

    依金門地院判決書指出，徐男因販賣海洛因等案件，經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並

獲准；已遭羈押的徐男欲與向他購買海洛因的曹姓、柯姓證人索取財物並傳遞與案件有關

訊息，趁機在看守所內委託陳姓管理員傳話。 

    陳姓管理員明知依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規定，「...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

人員，除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利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

事項，不得公開或揭露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其對於職務上知悉之偵查秘

密依法負有保密義務，卻使該案相關證人均得事先知悉偵查過程、內容及目前偵查機關掌

握之事證，案經金門縣警察局金城分局報告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判決指出，陳姓管理員在警詢及偵查中都沒有坦承犯行，是在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期

日，法院提示此案相關證人筆錄等證據陳男才坦認犯行；且陳姓管理員雖有提出刑事自訴

狀請求輕判或緩刑，但判決也認為，陳姓管理員提出刑事自述狀是存有使法院輕判，甚至易

科罰金花錢了事心態，而非出於真摯悔悟。 

    判決表示，考量陳姓管理員犯罪後態度不佳等，應判處不得易科罰金刑度，即有期徒刑

7月以上較為妥當，以促陳姓管理員深自反省。最後，法院依公務員洩漏國防以外秘密罪，

判處陳男有期徒刑10月。 

    此外，判決也表示，緩刑立法目的是在鼓 

勵自新，而陳姓管理員犯後沒有悔悟的表現， 

且考量陳姓管理員洩漏事項將可能導致徐男販 

賣毒品犯行難遭國家追訴，犯罪狀況情節非輕 

，有使陳姓管理員接受刑罰執行必要，因此不 

予緩刑宣告。此案已提起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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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於宿舍內烹煮食物過程中不慎打翻食用油引發火勢 

案情概述 

    113 年 10 月間，○○監獄衛生科護理師下班返回員工宿舍時，發現宿舍

區 D 棟 5 樓管理員 A 之居住處有火光，隨即以電話聯繫通知總台，復經總台

值勤人員察看後通報 119 消防隊，嗣於消防人員抵達現場後將火勢撲滅。案經

初步瞭解，起火原因係 A 於烹煮食物過程中不慎打翻食用油而引發火勢。 

原因分析 

    歷年來矯正機關安全維護首重囚情穩定之戒護管理安全，安全維護措施皆

以收容人為中心，定期或不定期實施精進各種項目的安全演練，然忽略對於各

辦公處所及宿舍區域之用電安全及用火安全。 

興革建議 

一、養成平時安全檢查習慣：對於各辦公處所及場舍內所有電氣使用設備、

線路及消防安全措施，融入一般日常生活之平時檢查，養成隨時查看環

境四周情況，發掘危險隱憂，提升各矯機關之安全維護。 

二、強化同仁用火及用電安全觀念：加強「電氣使用安全」防災宣導，機關員

工及收容人用電應牢記「5 不 1 沒有」原則，也就是「用電不超過負載」

、「電線不綑綁折損」、「插頭不潮濕污損」、「電源插座不用不插」、「電器

周圍不放可燃物」，以及「沒有商品安全標章的電器不購用」，以確保機關

安全；另外，針對用火安全，應提醒同仁注意「使用瓦斯請注意人離火熄

安全守則」以及「爐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 

三、定期防火安全演練：火場無情，唯有學習火災預防及應變知識，才能保障

人員生命及財產安全；除了定期接受適當講習、訓練，就消防編組、消防

安全設備操作、火災、災害發生時之滅火行動、通報聯絡等實施演練，使

機關每位同仁熟稔應變作為，始能化險為夷，降低災害之損害。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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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反詐騙宣導 

 

 

 


